
追根鷲底
溯尋檔案與司法對話



目錄

設計理念

ALL  ABOUT

宏觀—屏檢專題

俯瞰—屏檢映像

教育—社會重大矚目案件



設計理念
地檢署之業務，長期以來總被定性為「犯

罪偵查」之嚴謹、高風險之工作。因而，相較
於其他行政機關，檢察機關之檔案，更不易讓
人知悉。

本著作以屏東地檢署之檔案為例，從形式
上「司法卷宗」演變之歷程，乃至於屏東地區
的重大案件之偵辦過程，民眾實難真正接觸與
瞭解。

復近年有關司法、檢察業務之發展，在
「國民實質參與審判」的趨勢下，司法檔案加
值乃成為人民與司法體制間重要之橋樑。

本著作所呈現之核心價值，即在於透由
「以檔案說故事」之方式，讓檔案以客觀之角
度敘述司法實務故事與各大案件之發展。期能
以不帶主觀評價之色彩，使讀者瞭解司法與社
會之關係，係緊密相連且相互陪伴。如此，俾
能使人民對於司法之信任，更加提升！

此外，本著作更使讀者得以自己手作，體
驗「綁卷宗」、「整理檔卷」之感受，因而使
讀者與檔案應用之距離，更加貼近！



ALL  ABOUT

姓名：阿鷲
生日：1月11日
身高：107公分
體重：機密檔案

『鷲』愛檔案

『鷲』愛屏檢

「是南方自由的晴空，只為讓你，帶著溫暖的記憶回
去。」出自余光中〈灰面鷲〉一詩。由此可知，灰面鷲對
於臺灣國境之南，有著深厚意義。

灰面鷲在每年10月中旬，過境恆春半島，此時適逢雙
十國慶，因而有「國慶鳥」之稱呼。屏東與灰面鷲的緣分
，便在每年一次的相逢裡，顯得珍貴且綿延。為了讓灰面
鷲自由翱翔於國境之南,本署以「護野鳥，反獵鷹」查緝
專案,肩負起保護牠的重責大任。

本署選擇以「灰面鷲」作為檔案應用吉祥物，將其
繪製成檢察官之形象，表達檢察機關明察秋毫之特色。並
且，灰面鷲4月從臺灣向外飛翔，也代表檢察機關除了偵
查犯罪外，亦肩負檔案應用及法治教育宣導之重責大任。
期許透過司法訴訟檔案作為法治教育之根本，併隨灰面鷲
一同向外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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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市公園路時期
〈1949年12月─1953年9月〉
屏東地方法院及檢察處，於1949年12月間設立當時，因經費困難，無力新建專用辦
公廳舍，乃先以當時位於屏東市公園路與仁愛路口之青年旅社〈日治時期稱第一旅
社，地址為屏東市公園路19號，原址建物早已拆除，目前該處為馬光中醫院〉為辦
公處所。

屏東市北平路時期
〈1953年9月─1988年1月〉
公園路院檢廳舍因甚為狹
小，不敷使用，經屏東縣
議會及省議會於1952年1月
決議，並報奉行政院核准
，將日治時期遺留的屏東
縣北平路9號縣立明正中學〈日治時期稱第一中學，即現今屏東縣政府稅務局對面
之新光銀行〉校舍及其鄰近宿舍等約4,400坪，撥交檢察處即法院作為辦公室及員
工居住處所。因該校設原係日治時期之出張所，其建築態樣與內部設施隔間，均
不合法院、檢察處職司訴訟之用。復蒙屏東縣政府補助修繕費用，並派該府建設
局設計修繕，至1953年9月20日修繕竣工遷入使用。

屏東市棒球路時期
〈1988年1月─現今 〉
北平路舊址在歷經30餘年的歲月後，因司
法業務日增，員工亦隨之增加。辦公廳舍
之空間顯已不敷使用，乃於1983年9月，
院、檢會同籌畫遷建聯合辦公大樓。其所
需遷建經費新台幣1億9,150萬元，其中縣
政府負擔1/3，由縣政府1985-1986兩會計
年度內編列預算支應。另由省負擔1/3部
分，仍由縣府自1987-1990會計年度分4年
配合編列預算支應。

院、檢聯合辦公新廈新建建築工程，在招
標程序後，於1988年1月24日完工，次日
院、檢即進駐辦公。新廈辦公廳舍即現今
院、檢地址：屏東市棒球路9號〈法院〉
及11號〈地檢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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